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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
《乌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工信和科技局、各工业园区管委会，局属各科室：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现将《乌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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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1日
乌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规范资金的申请、受理、审核、监督及日常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工信厅、发改委<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资规〔2020〕1号）和《自治区工信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工信开发区字〔2019〕37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通过自治区工信厅审核认定，使用自治区财政资金，用于支持我市工业领域重点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即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本着资金管理权责统一、分工明确、利于监管的原则，内部管理体系划分为综合管理组、专项业务管理组。具体职责如下：
综合管理组是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的综合性科室，统一将本单位各类申报项目的申报材料汇总，并协调市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自治区工信厅。
投资规划科承担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综合管理职责，工业园区科承担自治区工业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综合管理职责。
专项业务管理组是专项资金项目的具体管理科室，组织实施本领域项目审核；负责项目事中事后监管；配合自治区做好绩效评价和审计检查等工作。
有关业务科室承担本科室负责的专项业务管理职责。
第五条  机关纪委依据职责和权限，负责监督督促各业务科室加强项目组织、事中事后监管；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负责受理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的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办等工作。
第六条  资金的安排使用和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财务制度，各相关科室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

第三章  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流程
第七条  按照流程，各职能科室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一）项目征集。为促进资金使用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上所有项目公开征集；各区工信局、各园区管委会负责项目初审、推荐，并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配合做好项目现场核查。
（二）项目审查。专项业务管理科室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报分管副局长审签，并在规定时间内反馈给投资规划科，分管副局长及业务科室要对所申报项目的真实性负责。 
（三）项目决策。投资规划科将汇总申报项目结果提交局党组会，局党组会根据相关科室的建议进行审议。项目支撑性资料由所在区属工信局或有关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审核，作为项目决策的依据。
（四）项目申报。经审查和局党组会研究通过的项目，投资规划科汇总并形成上报文件，协调市财政局联合向自治区上报资金申报报告。
第八条  资金计划下达后，专项业务管理科室及时向市财政局、项目单位了解资金拨付进度；专项业务管理科室会同区属工信局及各园区管委会积极协调解决发现的问题。对于资金通过市工信局拨付的项目，由对应各专项业务科室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四章  项目监督管理
第九条  专项业务管理科室要配合自治区工信厅对资金的综合考核管理。配合自治区绩效评价机构对开展的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
第十条 专项业务管理科室要根据资金安排进度，跟踪总结项目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及时向局党组汇报专项资金的使用、跟踪等情况。
第十一条 各区工信部门和各园区管委会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项目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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